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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 南  信  达  律  师  事  务  所  

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

法  律  意  见  书 

琼信律法意字[2017]第 019 号 

致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（下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陈建红、陈超玺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17年7月13

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下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。现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下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（下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下称“《规则》”）及《海南天然

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下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就公司本次股

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

决议公告》、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

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、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》，并听取了公司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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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，并于2017年6月28日在《证券日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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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明。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对列入议程的议

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和表决，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。 

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，经监票人监票和计票人计票。网

络投票的计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表决结果为计算依据。 

本次股东大会中有关关联交易的议案，现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。 

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，通过了下列议案： 

《关于取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“R1 公司股权收购项目”的议案》 

本项议案关联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21,334,91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票0股；弃权票0 股。 

单独或合计持股5%以下股东投票结果： 

获得同意票数：21,334,910票，占出席会议持股5%以下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

的100%；反对票0股；弃权票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

法有效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

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

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：二O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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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】 

 

 

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签名：陈建红、陈超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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